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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度浈江区农业局决算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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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农业局决算基本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机构设置、职能

2015年决算组成单位共4个，分别是：浈江区农业局（2014年12月31日与区水务局合并后的农业局）、浈江区水政监察大队（事业参公单位）、浈江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、浈江区西牛潭水库管理处。
主要职能是：

(一)职责调整

1.将原区水务局职责划入区农业局。

    2.区经济和信息化局生猪定点屠宰监督管理职责划入区农业局。

3.原区农业局指导、监督农村财务与经营管理工作，指导、监督农村财务公开与民主管理工作，承担村、组民主理财小组成员的培训工作，承担农村集体经济审计监督与管理工作，监督村级债务管理职责划归区财政局承担。

    (二)承接上级部门下放的职责
    1.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核发（不含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、常规种原种种子）。
2.省际调运植物检疫证书签发,省内调运植物检疫证书签发。
(三)下放的职责

1.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畜牧业、渔业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生猪定点屠宰监督管理职责下放到区畜牧兽医水产局负责。

2.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农业机械化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管理农业机械化事业，组织农机推广应用和安全监理，指导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职责下放到区农机管理总站。

二、主要职责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种植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；研究拟订农业和农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，经批准后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协助管理区级农业事业费、支农资金，负责农业项目专项资金的计划安排。

（三）拟定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，协调、监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设与改革，协调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建设与发展，组织开展农村经济统计等工作；稳定和完善党在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和政策，指导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；指导、监督减轻农民负担和耕地使用权流转工作。

（四）拟订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，促进农业产前、产中、产后一体化；负责“菜篮子”工程规划，组织协调和实施菜篮子工程建设。

（五）组织农业资源区划、生态农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工作；指导农用地、农村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农业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和管理。

（六）拟订农业技术推广及发展规划，实施科教兴农战略；组织农业技术推广项目的遴选及实施；指导优质、高产、高效农业基地建设。

（七）履行法律、法规赋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职能，研究拟订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和发展规划，依法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；组织实施农产品质量监督和农业新品种的保护工作；组织协调种子、种苗、农药、肥料、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的执法监督管理。

（八）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水行政的方针政策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。

（九）负责保障水资源的合理利用，编制全区水利、小水电发展、年度计划和主要江河流域综合规划并监督实施。

    （十）负责实施全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，拟定全区水中、长期供求规划、水量分配和调度方案并监督实施，指导水利行业供水和乡镇供水工作。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费征收制度。负责本区内取水许可审批，污水排放口设置审查，对水资源保护实施监督管理。

（十一）负责饮水水源、地下水开发利用和管理保护工作。

（十二）组织、指导水利设施、区管河道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工作，指导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，河道管理范围建设项目审批。承担水利工程移民管理工作。

（十三）组织实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、农村饮水安全、节水灌溉等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，指导农村水电和机电排灌工作，指导水利基层组织的队伍建设。

（十四）指导、监督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工作，协调本区的水事纠纷，依法负责水利行业安全生产工作，组织实施水利工程建设的监督。

（十五）负责水利资金使用的监督和水利行业国有资产管理。

（十六）负责水利科技工作，组织开展水利行业质量监督工作，负责水务信息化建设。

（十七）组织、协调、监督、指挥全区防汛防旱防风和防低温雨雪冰冻工作，负责编制全区防汛防旱防风和防低温雨雪冰冻应急预案，并组织实施，指导水利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。

（十八）负责机关并指导直属单位人事、老干、劳动工资和国有资产管理。

(十九)承办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和革命老区建设管理工作。

（二十）承办区人民政府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二）人员构成情况
2015年全年编制数36个。其中：行政编制15个（农业局15个）、事业编制21个（水政监察大队7个、农技站2个、西牛潭水库管理处12个）。

2015年年末实有财政供养人员62人，其中在职27人、离退休36人。在职27人，其中：农业局11人、水政监察大队2人、农技站2人、西牛潭水库管理处12人；离退休人员36人，其中：离休人员1人（西牛潭水库管理处1人）、退休35人（农业局统发退休28人、西牛潭水库管理处退休7人）。

（三）决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。

1、2013-2015年度省第五批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
该项目概算总造价7289.56万元，其中2013年投资2510.69万元，2014年投资2368.43万元，2015年投资2410.44万元。资金来源：中央财政补助2400万元，省级财政补助2400万元，县级以下财政配套960万元，群众自筹1529.56万元（含土地折款和投工投劳等）。
目前，前期工作已基本完成。工程预计12月初可完成招投程序，随即可进入施工阶段，预计2013-2015年度省第五批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于2015年12月底可全部完成实施计划。

2、浈江区小（2）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共12宗

该工程总投资1530.22万元，中央投资计划共919万元。中央资金于2014年6月全部到位，于2014年6月完成上级审批工作；审核有5宗项目需要重做初步设计，并于7月份完成省专家组重新审核。

目前已完成7宗项目的招投标工作，并于近日进入施工阶段，其余5宗项目正进行财审复核，复核后才能进行招投标程序，设计单位正在进行重新复核设计工程量。预计12月初完成招投标工作，随即加紧进入施工阶段，力争2014年底完成主体工程，2015年初全面完工验收。

3、浈江区枫湾河（浈江河段）治理工程

完成浈江区中小河流治理---枫湾河（浈江河段）治理工程形象进度80%的目标计划。

目前，该工程的前期工作进展情况：初步设计阶段。
4、开展2015年-2018年村村通自来水实施计划试点工程

目前，因村村通自来水工程上报的年度计划资金尚未下达，省级以上资金补助办法尚不明确，受益区资金筹集困难，项目前期工作进展较缓慢。现制定试点工程计划如下：
1）2015年计划完成韶关市浈江区村村通自来水工程建设形象进度20%。

2）计划建设范围：浈江区各镇、村。

3）计划建设工程内容：山泉水水源工程、地下水水源工程、沉淀过滤池、蓄水池、主管、联网主管、入户支管、机电工程等。

下一步：一是加强组织领导。把村村通自来水工程作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点任务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建立项目实施组织机构，狠抓落实。二是优化建设方案。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实施方案要因地制宜，多听取群众意见，优化设计，选择经济合理的设计方案，及时上报审查审批。三是筹措建设资金。按照“谁受益，谁负担，谁投资，谁所有”的原则，发动群众投工投劳和拓宽资金筹集渠道。

5、做好“十三五”水利规划及相关水利规划工作。
（四）主管部门负责本级决算和所属单位决算的汇总公开工作。

二、收入决算说明

2015年收入决算3476.93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3176.37万元，基金预算拨款300.56万元。

三、支出决说明

2015年支出决算3476.93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安排支出176.37 万元，基金拨款安排支出300.56万元。

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：

（1） 基本支出决算606.59万元，占财政拨款支出的17.4%。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289.33万元、商品服务支出92.47万元、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221.81万元。
（2） 2015年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共606.59万元，主要用于：1. 一般公共服务决算支出82.79万元、2. 会保障和就业决算支出172.31万元、3、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决算支出18.82万元4、农林水决算支出314.62万元、5、国土海洋气象等决算支出1.44万元、6、住房保障决算支出16.61万元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决算2569.78万元，占财政拨款支出的73.9%，与上年决算1321.5万元相比，增长94.4%%。主要是2014年12月底农业局与水务局合并后，水务项目增加造成的。
2015年财政拨款安排的项目支出共2569.78万元，主要用于：
1. 节能环保支出决算支出28.75万元、 2. 农林水决算支出2541.03万元，其中，农林水支出主要用于：农业技转化与推广服务187.85万元、农业执法监管33.66万元、农业生产资料与技术补贴1.26万元、农业组织化与产业化经营28万元、其他农业支出89.08万元，水利工程建设458.27万元、利工程运行与维护30.6万元、  防汛67.72万元、抗旱48万元、农田水利1445.82万元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专项支出55.35万元、水资源费安排的支出37.21万元、水利建设移民支出46.62万元、农村综合改革11.6万元。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说明

2015年“三公经费”财政拨款支出共21.6万元，与上年决算数11万元相比增96%，主要原因是农业局与水务局于2014年12月底合并造成。主要用于：公务用车运行费支出16.2万元、公务接待费5.44万元。其中，2015年公务用车运行情况:公务用车保有量4台，全年运行费支出16.2万元，平均每辆 4.05万元。
浈江区农业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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